
近日，市民刘先生在章丘市
车站街一家商超购物时发现，酒
类区多数白酒外包装上被“贴
黑”。仔细一看，刘先生发现，被
用黑色胶条遮挡的是“中国驰
名商标”这几个字样，虽然有营
业员解释是为了遵照新商标法
才这么处理，但刘先生依然觉
得，“买了也有点不放心，还以
为是假的呢！”

在该超市，记者看到，酒类货
架上摆满了各品牌的白酒，不少

品牌酒都将包装上的“中国驰名
商标”进行了遮盖，如泸州老窖、
酒神杜康，均用黑色的胶条把“中
国驰名商标”遮了起来，而趵突
泉、百脉泉等，则使用黑色的笔涂
画，有的将“中国驰名商标”五个
字全部涂黑，有的则只涂黑了“驰
名”两个字。

当记者问起为何多数酒的
外包装上被贴上“黑条”时，工
作人员介绍说，“前阵子新商标
法颁布了，不让用‘驰名商标’

进行宣传，所以只能把这几个
字遮住，这也是为了防止违反
法律。”

11月3 0日，记者走访章丘
多家大型超市发现，目前市面
上仍存有不少标有“中国驰名
商 标 ”字 样 的 商 品，多数为酒
类。经查看，被“涂黑”的酒生产
日期大都在今年5月份之前，最
近的是2014年2月生产。从生产
日期来看，均早于新商标法的
正式实施时间。

本报12月1日讯（记者
支倩倩）“你看看这些人不
管石头、砖头还是垃圾都往里
面填，这样能行吗？估计没两
天这新修水管的路面就会被
轧坏。”家住锦绣花园铁路回
迁楼的业主表示，小区更换了
自来水管道，如今正在进行施
工沟路面回填。对于施工队用
原土回填的做法，大部分业主
认为易在此损坏，表示强烈不
满。

11月30日，居住在锦绣花
园铁路回迁楼的业主和施工方
就维修自来水管道用原土回填
一事发生了口角。家住3号楼的
一位李姓业主表示，11月初，小
区的物业贴出通知说，自来水
主管道严重锈蚀出现渗漏，每
月跑水量在500方以上，必须更
换楼前的主管道。

记者了解到，该小区共有
4栋，属于济南铁路局淄博段
的回迁楼。维修楼前的自来水
主管道由路局出资修建，并未
动用住户的维修基金。“这个
小区的自来水管道确实存在
漏水现象，但只是在四号楼附
近，没有必要把4栋楼的主管
道都换掉。”一位业主表示，小
区建成不久，原主管道还没有
脱漆就换掉，浪费资源。

“家里停水已有三四天

了，原本以为路面回填完就可
以吃上水了，谁知施工队竟然
用这些原土回填，万一要是用
不了几天又坏了，受苦的不还
是俺们业主？”家住2号楼的石
女士表示，业主们也不是无理
取闹，只是希望既然干就给干
好，把这些砖头、石子、垃圾等
填在管道底部，来来往往的车
很快就会给轧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施
工人员表示，上面让回填土就
回填土，让回填沙就回填沙，
他们自己做不了主。当记者问
到缘何不让物业进行协调时，
业主们表示，虽说是由物业贴
出自来水管道漏水的通知，但
施工方由济南铁路局淄博建
筑段的管理，物业协调不了。

随后，记者采访了多年从
事建筑行业的李经理。他告诉
记者，按照相关的水管施工路
面工程技术规程，给水管施工
沟路面回填时，在管道底部最
好用细沙回填，不能有碎石、
砖块、垃圾，更不能用冻土回
填，并且分层夯实，在管道0 . 5

米以上可以使用含石块的土
回填，但石块的大小不超过
0 . 1米，数量不能超过15%。假
如管道底部只是用土回填，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下沉，
收缩，很容易导致水管破裂。

水管施工沟

原土回填引质疑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明确规定，生产、经营者不得将
“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违者由地方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十万元罚款。

如今，该法已经实施7个月，有市民反映，不少打着“驰名商标”旗号的商品正在除
标，但包装污涂担心买到假货。

商家担心违法，黑笔涂遮“中国驰名商标”

““驰驰名名商商标标””被被遮遮，，消消费费者者怕怕有有假假
相关标示违法，是工商部门建议遮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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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中酒类包装上的“中国驰名商标”被用黑色胶条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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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底部最好用细沙回填，

否则易导致水管破裂

据工商部门介绍，从今年5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商标法明确
规定，禁止“中国驰名商标”用于
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但可能是
由于前期商品市场存量大，部分
印有“驰名商标”的包装还处于库
存处理期。

“商品包装标注‘驰名商标’
字样，是违法的，但对于在5月1日
前已经进入流通领域的‘驰名商
标’包装商品，是可以继续售卖
的，但我们也建议，尽量对‘驰名’

字样进行遮挡，以免违法。”章丘
市工商局商标广告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

至于如何确定一款产品进入
流通领域的时间，该负责人回复，
并不是按照出厂时间、生产日期，
而主要以批发商的进货发票日期
为主要依据。该负责人同时透露，
目前省内工商部门尚未有过针对

“驰名商标”违法使用的处罚案
例。

据了解，在新商标法正式实

施以后，因相关商标违法行为问
题，各企业存在较多疑问。为此，
国家工商总局下发了《关于执
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有关问题的通知》。通
知指出，将“驰名商标”字样用
于商品包装或者广告宣传等的
行为，适用修改后的商标法处
理，但是对于将“驰名商标”字
样用于商品包装上，并于2014
年5月1日以前已经进入流通领
域的除外。

标注“驰名商标”违法，但省内尚无处罚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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